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

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

【000171106003】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外币现钞提取、出境携带、跨境调运核准【000171106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3】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办理的机构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

现钞核准(00017110600301)

4.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

第 495项

5.实施依据

（1）《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汇发〔2020〕14

号文印发）第八十二条

（2）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全文

6.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7.实施机关：国家外汇局省级分局和计划单列市分局

8.审批层级：国家级

9.行使层级：省级/直属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省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服务贸易项下外币

现钞提取审批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申请人为境内机构，有提取外币现钞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必

要性。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汇发〔2020〕14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无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规行为，适时公

开相关案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开展数据统计与监测，

掌握外汇业务情况。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份。

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材料原件和加盖企业公章的

复印件各 1份（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第八条……申请人为机构的，应出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原件，或加盖公章的上述证件复印件……。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汇发〔2020〕14号文

印发）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除上述规定情况外，确需提取外币现钞

的交易，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说明

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申请人申请；

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审批机构审查；

决定作出许可决定É/不予许可决定É。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条外汇局ÊË行政许可申请Ì，应Í分下列情

况分Î作出处理Ï

（一）申请事项属ÐÑ局ÒÓÔÕ，Ö依法不需要取×行政许可

的，应Ø时告Ù申请人不受理，出Ú不予受理行政许可ÛÙÉ；

（二）申请事项不属ÐÑ局ÒÓÔÕ，应Ø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出Ú不予受理行政许可ÛÙÉ，Ü告Ù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Ý）申请事项属ÐÑ局ÒÓÔÕ，Ö申请材料不Þ全或不ß合

法定àá的，应âã或在ÊË申请材料äåæ 5çè作å内作出要é



申请人êë材料的决定，出Úêë告ÙÉ，一ì性告Ù申请人需要ê

ë的全部内í；îï不告Ù的，ðÊË申请材料äåæØ为受理；

申请人ñ不êë，或òðêë告ÙÉóôäåæ 30å内õö提

交全部÷ß合法定àá的êë材料的，应不予受理，出Ú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ÛÙÉ；

申请材料存在文øùúû可âãüë的ýú的，应þ许申请人â

ãüë，Ü告Ù其在ÿĀ处āø或盖章确Ă；

（ă）申请事项属ÐÑ局ÒÓÔÕ，申请材料Þ全、ß合法定à

á，或ò申请人Ą照要é提交全部êë申请材料的，应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出Ú行政许可受理ÛÙÉ。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ă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Ì，应Í分下

列情况分Î作出处理Ï

（一）申请ß合法定条件、ą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出Ú准予行政

许可的ÉĆ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ÉĆ决定应ć明Ĉĉ、出Ú单位、

Ċ许可人ċĈ或Ĉĉ、行政许可事项、Č发åï、有čï（Ď有）û；

（二）申请不ß合法定条件、ą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Ú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É，Ü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ď，告Ù申请人Đ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đ的Ēē。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çè作å

2.法定审批时限：20çè作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第十Ĕ条外汇局应ĕ据以下要é确保行政许可依法

Ą时ĖėÏ

（一）öâã作出决定的，应âã作出行政许可决定。âã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可不出Ú行政许可受理ÛÙÉ；

（二）不öâã作出决定的，应ð受理äåæ 20çè作å内作

出决定；20çè作å内不ö作出决定的，经Ñ级外汇局局Ę或òę

管Ě局Ę批准，可ěĘ 10çè作å，Ü向申请人出ÚěĘ行政许可

办理ïĜÛÙÉ，说明ěĘïĜ的理ď。行政许可办理ïĜĝöěĘ

一ì。

外汇局Ğé其他部ğĠġ的时Ģ计ģ在以上办理时Ĝ内；依法需

要Ĥ证、ĥ验、ĥ测、Ħ定、ħ家Ĩ审û的时Ģ，不计ģ在上述办理

时Ĝ内。

各级外汇局对行政许可办理时ĜÚ有对外ĩĪ的，应Ą照其ĩĪ



的时ĜĖė；对外ĩĪ的时Ĝ应īÐ 20çè作å。

4.承诺审批时限：20çè作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

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ïĜ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无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无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

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外汇局及其分Ĭ局

十五、业务办理信息

1.是否通办：否

2.通办业务模式：无

3.跨省通办事项名称：无

4.是否是 35号文中的跨省通办事项：否

5.是否网办：否

6.网上办理深度：互联网预审



7.到办事现场次数：1

8.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尚不适合互联网办理

9.是否进驻政务大厅：否

10.办理地点：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号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

省分局

11.办理时间：工作日 8：30-11：30；14：30-17：30

12.咨询方式：0851-85650760

13.监督投诉方式：0851-85650792

14.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15.是否支持物流快递：否


